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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信息 

项目名称 教务系统配套自助服务终端采购 预算金额 20万 

拟定供应商 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 

概况 

教务系统是全校教学运行管理重要支撑系统，是全校教学管理的核

心。2011 年，我校通过招标采购引进正方教务管理系统，2019 年对正方

教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和二次开发，系统使用至今已超十年，全校教学管

理人员已经完全熟悉该系统各模块功能，该系统功能已基本覆盖全校日常

教学运行管理各个环节、系统涉及面广、算法复杂，已沉淀产生了大量涉

密数据，因此，对该教务系统的功能、安全性及稳定性要求较高。 

2020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入学资

格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教学厅函【2020】28号文），要求

各高校认真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同时，根据教育

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各高校要推进教育“互联网+

政务服务”，实现“一张表管理”和“一站式服务”，切实让师生少跑腿、

数据多跑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为此，我校拟建设教务系统配套自助服务终端，基于学校现用教务系

统扩充应用，利用“物联网终端+人像比对技术”，实现学生学业成绩单

自助打印、学籍电子注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等基本功能要求。 

一、学生学业成绩单自助打印 

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 号令）

明确要求，学校应当健全学生学业成绩和学籍档案管理制度，真实、完整

地记载、出具学生学业成绩。依据教育部第 41号令相关要求： 

除了学生正常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给予认定，记载学业成绩单以

外，以下各种情形也需要真实、完整地记载学业成绩单： 

① 对通过补考、重修获得的成绩，应当予以标注； 

② 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的，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 

③ 学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已获得

学分，应当予以记录。 

④ 学生重新参加入学考试、符合录取条件，再次入学的，其已获得



学分，经录取学校认定，可以予以承认。 

⑤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

权等与专业学习、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

业成绩。 

⑥ 学生以申请跨校辅修专业或者修读课程，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

网络课程学习。学生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学校审核同意后，予以承

认。 

学校向学生出具的学生学业成绩单，关乎学生转专业与转学、休学与

复学、退学、毕业、结业，以及能否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关乎学生

重大切身利益。为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学校必须确保学生学业成绩获得

科学、公正评价，为学生出具的学业成绩单必须客观、真实、完整地记载，

不允许有任何错漏。 

基于教育部第 41 号令相关要求，学生学业成绩单计算规则繁多，生

成学业成绩单的算法极为复杂，我校现用“成绩单算法”是基于“正方教

务系统”近十年使用不断迭代生成，“核心数据加密”：对于学生成绩、

身份信息、密码等核心数据采用非对称加密算法进行保存。通过成绩二次

确认、二维码归档，数据变更分析比对等多重机制来监测与控制成绩数据

的修改情况，可以监测任何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技术（SQL 注入、通过黑客

软件绕过登陆等）/非技术手段（内网数据库直连等），直接对数据库进

行的篡改。 

    经与多家厂商和高校调研、沟通为确保学生自助打印输出的学业成绩

单的学业成绩内容、学分绩点、GPA 等重要信息与教务系统的信息实时保

持一致，确保学生学业成绩获得科学、公正评价，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

自助打印成绩单必须使用不可替代的专有核心数据加密技术，因此只能从

原教务系统供应商（正方公司）采购教务系统配套自助服务终端。 

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 

2020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入学资

格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教学厅函【2020】28号），文中要

求各高校要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 号令）、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教

学厅〔2020〕10号）和学籍电子注册规定，认真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要对新生报到所需材料逐一比对核查，并通过“人像比对”等技术严防冒

名顶替。严格学籍管理，按时准确完成学籍电子注册，依法保护学生权益。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 号令）规定，

学校应当在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

续，予以注册学籍；如审查发现与学生本人实际情况不符，取消入学资格。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

费或者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

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学校可予退学处理。学校应当执行高等教育学

籍学历电子注册管理制度，完善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办法，按相关规定及时

完成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 

基于以上教育部文件要求，我校拟建设教务系统配套自助服务终端，

基于学校现用教务系统扩充应用，利用“物联网终端+人像比对技术”，

实现学籍电子注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等基本功能要求。 

实现“学籍电子注册”自助办理功能需要基于我校现用“正方教学管

理信息服务平台软件 V7.0”中的“学籍管理”功能模块进行扩充应用；

而实现“新生入学资格复查”自助办理功能需要基于我校现用“正方高校

迎新管理系统软件 V4.0”中的“迎新现场、新手自助服务网、银行缴费

接口、迎新在线咨询”等功能模块进行扩充应用。充分利用教务系统配套

自助服务终端的人像比对技术，由学生自助进行“人脸识别+刷身份证”

完成入学资格复查和学籍注册身份验证，并实时核验教务系统学生录取信

息、学籍状态及学费缴费状态，如信息核验成功，系统自动把学籍电子注

册结果信息写入教务系统，与教务系统相关功能模块进行有机融合。教务

系统是一项支撑全校日常教学运行管理各个环节的庞大管理系统，学生学

籍注册成功之后，后续为学生排课、选课、考务安排、成绩登记、重修、

免修与缓考、毕业审核等等一系列教学运行管理都依赖于学生学籍学历信

息。因此，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信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至关

重要，关乎学生学籍学历有效性和合法性，与学生重大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不允许有任何错漏，否则，某位大学生可能会成为“黑户”。 

因此，为保障教务系统学籍学历信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保护学生的

合法权利，学校要利用“物联网终端+人像比对技术”实现学籍电子注册、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自助办理，只能基于我校现用“正方教学管理信息服务



平台软件 V7.0、正方高校迎新管理系统软件 V4.0”相关功能模块进行扩

充应用，因此只能从原教务系统供应商（正方公司）采购教务系统配套自

助服务终端。 

三、自助打印系统对接 

从原教务系统供应商（正方公司）采购教务系统配套自助服务终端能

保障自助打印系统不受教务系统迭代升级限制，实时实现教务系统与自助

打印系统无缝对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第二十七条相关规定，本次采购的货物和服务具有使用不可替代

的专有技术（成绩单算法），符合唯一性要求；同时，也符合保证原有采

购项目一致性及服务配套的要求，故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 

论证 

意见 

 

首先该系统通过自助服务的形式，基于硬件定制和软件定制，可以有

效的方便师生，兼顾了安全性与便利性；其次，从原教务系统供应商采购，

可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及服务配套的要求；最后，基于正方教务管理

系统的自助打印服务终端使用了不可替代的专有核心数据加密技术，只能

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同意单一来源采购。 

 

 

会议地点 线上 会议时间 
2021年 10月 26

日 10：00 

专家组

成员 

信息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1 潘柏 
副研究员/教务处处

长 

南京大学金

陵学院 
18625186032 

2 于涛 
副研究员/教务处处

长 

扬州大学广

陵学院 
13405550033 

3 王光辉 
助理研究员/办公室

主任 

南京邮电大

学教务处教

师发展中心

办公室主任 

18951896303 

 


